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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１

、发行数量：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发行价格：

３．９９

元

／

股

３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７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４

、募集资金净额：

１３９

，

６６２

，

０６８．２８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３

，

７００．００

万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

规则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的

３

，

７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可上

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

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也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实益达

、

发行人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行 指 实益达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的行为

报告期

、

近三年 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

、

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申报会计师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指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法定中文名称：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ＳＥＡ ＳＴ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５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４

日

发行前注册资本：

４２

，

１４１．０６

万元

发行后注册资本：

４５

，

８４１．０６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亚妹

公司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科技园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１１６

电话及传真：

０７５５－２９６７２８７８／０７５５－２９６７２８７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ｚ－ｓｅａｓｔａｒ．ｃｏｍ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实益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７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电器、照明灯具及其零部件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国

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自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

６

个月的决

议。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的核准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 中国证监会下发 《关于核准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６０

号文），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

（三）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公司和主承销商向石磊等

３

名特定投资者分别发送了《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认购缴款通知书》。 各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向安信证券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股款。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证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２２９

号）验证，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１１

：

００

，安信证券指定的

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３

家参与实益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股款

１４

，

７６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安信

证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公司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２２８

号）验证，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

，

７６３．００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７９６．７９

万元，公司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３

，

９６６．２１

万元。

（四）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

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股价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二）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共计

３

，

７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式发行。

（四）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根据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

于

５．４９

元

／

股（注：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总数

３１２

，

１５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８

元（含税）；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５．４１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总数

３１２

，

１５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２

元（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３１２

，

１５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５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４２１

，

４１０

，

６００

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３．９９

元

／

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每股现金红利）

／

（

１＋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５．４１

元

／

股

－ ０．０２

元

／

股）

／

（

１＋３５％

）

＝

３．９９

元

／

股。

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簿记，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最

终确定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为

３．９９

元

／

股。 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申购日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４．６９

元

／

股的

８５．０７％

。

（五）募集资金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４

，

７６３．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

用、股份登记费用等）合计

７９６．７９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３

，

９６６．２１

万元。

（六）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根据《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定价原则，公司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３．９９

元∕股，申购价格在发行价格及以上的认购对象均确定为最终认购对象。 所有投资者申购报价及获配具体情况

如下表：

序号 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股

）

申报数量

（

万股

）

发行价格

（

元

／

股

）

获配数量

（

股

）

１

黄荣添

３．９９ １

，

５００ ３．９９ １

，

５００

２

石磊

３．９９ １

，

２００ ３．９９ １

，

２００

３

杨宝林

３．９９ １

，

０００ ３．９９ １

，

０００

合计

—

３

，

７００

—

３

，

７００

（七）发行对象限售期限

本次发行对象为

３

名特定投资者，具体限售期限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黄荣添

１

，

５００ １２

２

石磊

１

，

２００ １２

３

杨宝林

１

，

０００ １２

合计

３

，

７００

—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黄荣添

姓名：黄荣添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村北区

７０－６０３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６３＊＊＊＊３８３７

２

、石磊

姓名：石磊

住址：南京市玄武区成贤街

３９

号

１

幢

２４０３

室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１２２１９６９＊＊＊＊００１Ｘ

３

、杨宝林

姓名：杨宝林

住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东安村

１－５９

号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６２１１９５９＊＊＊＊３１９２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

３

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４２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４２４

保荐代表人：范文明、于冬梅

项目协办人：杨兆曦

联系人：庄国春、邓小超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丽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２８６４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８２８６４９９

经办律师：刘震国、浦洪

（三）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梁春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５０２２

号联合广场

Ｂ

座

５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６７７５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６７７５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熹、张兴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１

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４

，

７４１

，

１２１ ３６．７２ ０

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６３

，

０５３

，

９５９ １４．９６ ０

３

拉萨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４８

，

８９０

，

１２６ １１．６０ ０

４

姚雪莉

５

，

１３５

，

５０１ １．２２ ０

５

邱文超

４

，

２３４

，

２４７ １．００ ０

６

乔昕

３

，

１５９

，

０００ ０．７５ ２

，

３６９

，

２５０

７

张玉娇

２

，

９１９

，

３９３ ０．６９ ０

８

陈亚妹

２

，

３４３

，

９７８ ０．５６ １

，

７５７

，

９８３

９

詹小茹

１

，

８８４

，

２０６ ０．４５ ０

１０

曾兴祥

１

，

３８９

，

０００ ０．３３ ０

合计

２８７

，

７５０

，

５３１ ６８．２８ ４

，

１２７

，

２３３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１

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４

，

７４１

，

１２１ ３３．７６％ ０

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６３

，

０５３

，

９５９ １３．７５％ ０

３

拉萨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４８

，

８９０

，

１２６ １０．６７％ ０

４

黄荣添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７％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石磊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２％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杨宝林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８％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姚雪莉

５

，

１３５

，

５０１ １．１２％ ０

８

邱文超

４

，

２３４

，

２４７ ０．９２％ ０

９

乔昕

３

，

１５９

，

０００ ０．６９％ ２

，

３６９

，

２５０

１０

张玉娇

２

，

９１９

，

３９３ ０．６４％ ０

合计

３１９

，

１３３

，

３４７ ６９．６２％ ３９

，

３６９

，

２５０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本次发行

发行后

（

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数据为基础加上本次

发行情况计算

）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

，

９５０

，

３９６ １．１７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９５０

，

３９６ ９．１５

１

、

境内法人持股

－ － － － －

２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９５０

，

３９６ １．１７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９５０

，

３９６ ９．１５

３

、

其他

－ － － － －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１６

，

４６０

，

２０４ ９８．８３ － ４１６

，

４６０

，

２０４ ９０．８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６

，

４６０

，

２０４ ９８．８３ － ４１６

，

４６０

，

２０４ ９０．８５

三

、

股份总数

４２１

，

４１０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８

，

４１０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后公司资产结构对比如下（发行前财务数据取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发行后财务数据假设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础上只受本次发行的影响而变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万元

）

资产结构

发行后

（

万元

）

资产结构

总资产

（

合并

）

８８

，

３９８．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３６５．０２ １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

合并

）

３３

，

３０９．９７ ３７．６８％ ３３

，

３０９．９７ ３２．５４％

股东权益合计

（

合并

）

５５

，

０８８．８４ ６２．３２％ ６９

，

０５５．０５ ６７．４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和总资产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

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加合理。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

ＥＭＳ

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立足传统

ＥＭＳ

制造产业的同时，积极拓展高端消费类电子产品领

域，开拓自有品牌市场。 公司自主品牌

ＬＥＤ

室内照明产品目前正处在市场开拓阶段，公司在精心布局国内营销网络的同时，

不断加大自主品牌的塑造与推广力度， 曾多次参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内外大型展会， 并在多家新闻媒体上进行市场推

广，有效树立和提升自主品牌的形象和认知度。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的产品结构将会发生较大变

化，传统

ＥＭＳ

业务比重有所下降，而高附加值的

ＬＥＤ

照明产品业务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的业务结构将发生较大的变化，由目前的

ＥＭＳ

单一业务向“

ＥＭＳ

业务

＋

自主品

牌”发展。 公司业务结构的变化不仅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结构，延伸了公司的产品链，同时实现了公司资源的循环利用，进一

步提高了公司的经济效益。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由于有更多投资

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将更加严格。同时也将给公司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

方法，更有利于公司未来的规范治理。

（五）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项目的管理运作、原料采购、产品销售均独立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同时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也不从事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等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 因此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

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不发生新的变化。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会计信息

发行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告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并出具了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６３

号、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５４

号和大华审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３４５５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主要财务数据

１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８３

，

９８８

，

０８９．１１ １

，

１６４

，

４８２

，

３５８．９５ １

，

２９２

，

８１５

，

１９４．０３

负债总额

３３３

，

０９９

，

７０３．５８ ６１９

，

１０６

，

５９６．８２ ７９７

，

９９１

，

０９４．２３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５３６

，

９９２

，

４８０．１６ ５３０

，

０６１

，

１０７．８９ ４９４

，

８２４

，

０９９．８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３

，

８９５

，

９０５．３７ １５

，

３１４

，

６５４．２４ －

２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１３５

，

５３７

，

６２２．２０ １

，

７２４

，

０２２

，

５１１．５５ １

，

３２９

，

９３６

，

１９２．０５

营业利润

１５

，

６７４

，

９４０．９８ ３６

，

７３１

，

６８５．９２ ２３

，

００２

，

９３２．９６

利润总额

３４

，

７４７

，

１０８．０４ ４１

，

９０３

，

５２３．７８ ２３

，

９８０

，

２５６．５１

净利润

３０

，

７５２

，

５９８．１２ ３６

，

２４２

，

１０２．６７ ２６

，

２３９

，

３６４．１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２

，

１７１

，

３４６．９９ ３６

，

３４９

，

４３８．０５ ２６

，

２３９

，

３６４．１３

３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７

，

６３１

，

３７３．５２ １９１

，

４９５

，

９６２．２２ －６５

，

７５６

，

８４５．９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５

，

７７３

，

２１６．９５ －５８

，

２７６

，

２１８．８２ －２５

，

４８１

，

６９７．４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１

，

２８４

，

３６３．６５ －８４

，

３９８

，

９５３．０８ ２１

，

９６３

，

３８６．６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０

，

８５３

，

６１９．１７ ４８

，

３２３

，

１３０．１１ －７４

，

７２４

，

５５１．５０

（二）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４６ １．２８ １．２０

速动比率

１．１４ １．０６ ０．９８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３４．６９％ ４６．７０％ ５０．６６％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１．７２ １．７０ １．９０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４．３７ ４．６３ ４．２７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８．５９ １０．４２ ８．９７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万元

）

７

，

５１６．３５ ７

，

９８５．２７ ５

，

８２２．６４

利息保障倍数

７．５５ ６．３２ ５．２０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基本

０．１０３１ ０．１１６４ ０．０８４１

稀释

０．１０３１ ０．１１６４ ０．０８４１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

基本

０．０４９３ ０．１１３３ ０．０９０１

稀释

０．０４９３ ０．１１３３ ０．０９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０８％ ７．０９％ ５．２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９１％ ６．８９％ ５．６１％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０．４１ ０．６１ －０．２１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２４

（三）最近三年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公司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２４５．２１ －８．０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１

，

９１３．３６ １２７．５０ １２４．１４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４０６．５８ －３１６．３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１５ ６３４．８９ －１８．３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２９．６６ －１２．７５ ３１．４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 －

合计

１

，

６７７．５６ ９７．８６ －１８７．２３

二、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近三年，公司的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４６ １．２８ １．２０

速动比率

１．１４ １．０６ ０．９８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３４．６９％ ４６．７０％ ５０．６６％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万元

）

７

，

５１６．３５ ７

，

９８５．２７ ５

，

８２２．６４

利息保障倍数

７．５５ ６．３２ ５．２０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相对稳定，公司资产负债率维持在合理水平，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分别为

５

，

８２２．６４

万元、

７

，

９８５．２７

万元和

７

，

５１６．３５

万元，呈现稳步增长趋势。 报告期

内利息保障倍数逐年上升，到期无法支付利息的风险较低。

（二）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年

）

４．３７ ４．６３ ４．２７

存货周转率

（

次

／

年

）

８．５９ １０．４２ ８．９７

总资产周转率

（

次

／

年

）

１．１１ １．４０ １．３０

报告期内，公司重视对应收账款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原材料的采购管理和产品销售预测，使得报告期内公司应

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均基本保持稳定，资产营运能力较强。

（三）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１

、营业收入构成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

ＰＣＢＡ

控制板贴装业务，主要包括：

ＰＣＢＡ

控制板的贴装，少量贴牌生产

ＤＶＤ

、机顶盒、微型

投影仪、

ＭＰ３

、

ＭＰ４

、

ＬＥＤ

灯和手机等整机产品。目前主要产品包括应用于液晶电视、

ＭＰ３

、

ＭＰ４

、手机、播放器等消费类电子产

品的各种贴装后的

ＰＣＢＡ

控制板以及电子镇流器、

ＬＥＤ

灯等。 近三年，公司

９７％

以上的营业收入来自于主营业务。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２

，

２３６．７５ ９８．８４％ １６７

，

７７３．５７ ９７．３２％ １３０

，

９６５．３２ ９８．４７％

其他业务收入

１

，

３１７．０１ １．１６％ ４

，

６２８．６８ ２．６８％ ２

，

０２８．３０ １．５３％

合 计

１１３

，

５５３．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２

，

４０２．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２

，

９９３．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２

、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最近三年，发行人按产品结构分类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消费类电子

４０

，

３５１．８４ ３５．９５％ １０９

，

０１４．３９ ６４．９８％ ９４

，

５７７．３４ ７２．２２％

照明产品

５１

，

３５８．８６ ４５．７６％ ５０

，

４２２．５４ ３０．０５％ ３６

，

１１２．９８ ２７．５７％

通讯产品

１６

，

７６７．４４ １４．９４％ ７

，

２０９．４３ ４．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ＬＥＤ ３

，

７５８．６１ ３．３５％ １

，

１２７．２１ ０．６７％ ２７５．００ ０．２１％

合 计

１１２

，

２３６．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７

，

７７３．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９６５．３２ １００．００％

总体上，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中

ＥＭＳ

业务收入的比例在

９５％

以上。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较快，主要系公司的消费类电子中的

ＴＶ

类业务、照明产品业务增长较快以及

公司新拓展的通讯产品中的手机业务增长较快所致。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

２０１１

年大幅下降，主要系受飞利浦订单减少的影响，导致公司消费类电子业务收入大幅下

滑所致；公司的照明产品业务、通讯产品业务和

ＬＥＤ

业务在

２０１２

年仍保持较快增长。

３

、毛利率分析

近三年， 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６．６６％

、

５．２８％

和

７．４０％

。 总体而言，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基本稳定在

５％－

８％

，处于较低水平，主要原因是：

①

公司属于

ＥＭＳ

行业，利润水平较低；

②

报告期内，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使得公司

的盈利能力受到一定限制。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２０１１

年有所上升， 主要是公司新拓展的毛利率较高通讯产品和

ＬＥＤ

产品业务销售收入

上升较快所致。

（四）期间费用分析

近三年，发行人的期间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销售费用

２

，

４６９．８５ ２．１８％ １

，

８２４．９０ １．０６％ １

，

１３８．８３ ０．８６％

管理费用

５

，

２８３．８９ ４．６５％ ４

，

６６７．１２ ２．７１％ ４

，

５７３．０４ ３．４４％

财务费用

－１６９．４０ －０．１５％ －５３５．３６ －０．３１％ －２１２．８８ －０．１６％

合 计

７

，

５８４．３４ ６．６８％ ５

，

９５６．６６ ３．４６％ ５

，

４９８．９９ ４．１３％

近三年，公司期间费用呈现以下特点：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销售收入持续增加，销售费用相应地

增加，但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基本稳定；管理费用占期间费用的比重最大，其绝对额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逐年略有增加，但管

理费用的内部控制方面成效显著，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有所降低；财务费用均为负数。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加大自主品牌

产品营销力度，销售费用增长较快；由于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滑，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占比略有上升。

（五）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发行人近三年现金流量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７６３．１４ １９

，

１４９．６０ －６

，

５７５．６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５７７．３２ －５

，

８２７．６２ －２

，

５４８．１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１２８．４４ －８

，

４３９．９０ ２

，

１９６．３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

，

０８５．３６ ４

，

８３２．３１ －７

，

４７２．４６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近三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１３

，

５５３．７６ １７２

，

４０２．２５ １３２

，

９９３．６２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３４

，

６７６．５９ １４１

，

１０４．０７ １１７

，

９１５．３３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营业收入

１１８．６０％ ８１．８５％ ８８．６６％

净利润

３

，

０７５．２６ ３

，

６２４．２１ ２

，

６２３．９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７６３．１４ １９

，

１４９．６０ －６

，

５７５．６８

近三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别为

－６

，

５７５．６８

万元、

１９

，

１４９．６０

万元和

１２

，

７６３．１４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６２３．９４

万元、

３

，

６２４．２１

万元和

３

，

０７５．２６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但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合计为

２５

，

３３７．０６

万元，大于合计净利润

９

，

３２３．４１

万元，表明公司主营业务现金流量充足，盈利质量较高。 近三

年，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８８．６６％

、

８１．８５％

和

１１８．６０％

，销售回款情况较好且总体呈

上升趋势。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近三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

－２

，

５４８．１７

万元、

－５

，

８２７．６２

万元和

－４

，

５７７．３２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为了扩大产

能和经营规模，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２

，

５４８．１７

万元、

６

，

１３２．３３

万元和

４

，

５７７．３２

万元，使得报告期内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较大。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近三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

２

，

１９６．３４

万元、

－８

，

４３９．９０

万元和

－４

，

１２８．４４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主要与短期借款、收到或支付的美元贷款保证金和信用证保证金有关。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公司筹资活动的现金

流量净额均为负数，主要原因是当期偿还的贷款较多。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３

，

９６６．２１

元，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１

无锡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 无锡实益达

２９

，

６２８．２０ ２６

，

４７８．２０

２

无锡

ＬＥＤ

照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无锡实益达

５

，

０６４．９０ ５

，

０６４．９０

３

无锡

ＬＥＤ

照明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无锡实益达

４

，

５６５．３０ ４

，

５６５．３０

４

深圳手机控制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实益达

４

，

６３４．６０ ４

，

６３４．６０

合 计

４３

，

８９３．００ ４０

，

７４３．００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按以上项目排列顺序安排实施，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全部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缺口通过

公司自筹解决。为抓住市场有利时机，使项目尽快建成产生效益，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

过自筹资金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一）关于拟通过增资无锡实益达方式实施项目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投资项目中， 公司拟通过增资无锡实益达方式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无锡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

设项目、无锡

ＬＥＤ

照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无锡

ＬＥＤ

照明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二）无锡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

（

１

）项目概况

该项目由无锡实益达负责实施，项目投资总额为

２９

，

６２８．２０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２６

，

４７８．２０

万元，主要用于

ＬＥＤ

室内商

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行业是在我国

ＬＥＤ

产业发展背景下，新兴快速发展起来的

ＬＥＤ

室内照明细分子行业。 近年来，

ＬＥＤ

产

业的不断发展及深化极大地促进了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市场环境的日渐成熟。 本项目主要生产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产品系统，

包括光源类产品及灯具类产品，项目涵盖酒店、办公室、商场及连锁专卖店等为核心的客户，内容包括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产

品的生产、安装施工及后期维护等。

（

２

）项目发展前景

①

项目实施背景

作为光源，与白炽灯、荧光灯等相比较，

ＬＥＤ

灯的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节能、环保和长寿命。在节能方面，

ＬＥＤ

灯不依靠

灯丝发热来发光，能量转化效率非常高，理论上可以达到白炽灯

１０％

的能耗，相比荧光灯，

ＬＥＤ

灯也可以达到

５０％

的节能效

果。 在使用寿命方面，

ＬＥＤ

灯采用固体封装，结构牢固，寿命达

１０

万小时，是荧光灯的

１０

倍，白炽灯的

１００

倍。 在环保方面，用

ＬＥＤ

灯代替荧光灯，避免了荧光灯管破裂外溢汞的二次污染。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 节能减排被提高到战略高度，

ＬＥＤ

照明产品作为一种高效照明产品，使

得

ＬＥＤ

照明产业成为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 随着节能环保概念的推广，国家对节能环保产业

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大，制定各种节能政策，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ＬＥＤ

绿色照明领域的发展。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发展意见》，明确提出发展目标：到

２０１５

年，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率在

３０％

左右，产品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逐步禁止进口和销

售普通照明白炽灯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按功率大小分阶段逐步禁止进口和销售普通照明

白炽灯。《公告》明确了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的路线图，通过实施该路线图，将有力促进中国照明电器行业健康发展，取得良

好的节能减排效果，预计可新增照明电器行业产值约

８０

亿元（人民币）、新增就业岗位约

１．５

万个，形成年节电

４８０

亿千瓦时、

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４８００

万吨的能力。

各国政府也都已经开始把一些高耗能的照明产品列为首要的禁用对象，白炽灯泡首当其冲。白炽灯泡的禁用首先从澳

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最先开始，后来其它各国政府也开始陆续跟进。

２０１２

年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开始逐步禁用白炽灯

泡，这为

ＬＥＤ

照明行业带来庞大的商机。

②

市场发展前景

ａ

、国际市场需求预测

Ｐｈｉｌｉｐｓ

预计在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２０

年全球照明行业将以平均

６％

的速度增长。从光源上看，目前主要还是以白炽灯、荧光灯为主，

半导体照明是新兴产业，将逐步实现对传统照明的替代，

Ｐｈｉｌｉｐｓ

预计

ＬＥＤ

照明占通用照明领域的比例在

２０１５

年将达到

５０％

，

２０２０

年将达到

８０％

，

ＬＥＤ

照明产品将全面进入传统照明领域，成为全球主要的照明方式。

如下图所示，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全球

ＬＥＤ

照明市场规模：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光学光电子协会、

ＩＥＫ

ｂ

、国内市场需求预测

经过

５０

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照明产业已经逐步形成了以白炽灯、荧光灯等传统灯具为主体的照明市场。 据中国照明协

会统计，自

１９９９

年以来，中国照明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整体市场规模已经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４５０

亿元发展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０００

亿元

（包含照明出口量）。 根据

２００９

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公布的《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发展意见》，到

２０１５

年，半导体照明节能产

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在

３０％

左右，功能性照明达到

２０％

左右，液晶背光源达到

５０％

以上，景观装饰等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

７０％

以上。传统的白炽灯等照明灯具将逐步退出照明市场。

２００９

年普通白炽灯产量为

２７．３

亿只，比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３．４

亿减少了

１８．３％

，

预计到

２０１３

年，我国白炽灯的年产量将减小到

１４．２

亿只，

２０２０

年全面禁止生产和使用白炽灯。

从

ＬＥＤ

照明的应用领域来看，目前主要分布在户外照明、景观亮化和室内照明三个主要领域。随着

ＬＥＤ

芯片性价比的提

高，以及综合配光设计、控制设计、散热设计、灯具设计、动力设计等因素、面向不同光环境应用特点的各类半导体照明解决

方案体系的完善与成熟，

ＬＥＤ

照明已经越来越多的渗透进传统照明领域，逐渐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如下图所示，为中国

ＬＥＤ

照明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照明学会

室内照明市场主要分为室内商业照明和家居照明等。从市场规模上看，室内照明市场由于应用群体的广泛将成长为规

模最大的市场。随着

ＬＥＤ

灯具的价格逐渐降低，

ＬＥＤ

照明将逐渐进入商用照明及民用照明，从而走进千家万户改变人们传统

的日常照明方式，预计在

２０１３

年室内照明将达到

９８．２

亿元的市场规模。

如下图所示，为中国

ＬＥＤ

室内照明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照明学会

室内照明的应用范围决定了其拥有的市场空间最为巨大，随着

ＬＥＤ

照明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发光效率、显色性

能、二次配光等技术上的进一步突破，

ＬＥＤ

产业的商业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ＬＥＤ

光源的价格不断降低，将为

ＬＥＤ

照明

向室内照明领域的渗透和发展提供动力与条件。

（

３

）项目投资效益情况

经济分析预测表明：本项目实施后，新增利润总额

１４

，

４１２

万元，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２６．４２％

，投资回收期（含

建设期，税后）为

５．４８

年。

（三）无锡

ＬＥＤ

照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该项目由无锡实益达负责实施，项目投资总额为

５

，

０６４．９０

万元。 本项目的建设目标是构建

ＬＥＤ

照明技术的系统化研究

平台。 通过组建专业实验室，构建整个

ＬＥＤ

照明系统的研发体系，对

ＬＥＤ

照明的相关技术进行前瞻性研究以及产品开发，可

以为公司的

ＬＥＤ

照明产品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及应用研究。 同时，通过系统研发平台的建设，能推动集群网络解决方案的

研究，完善公司在

ＬＥＤ

照明的设计、规划、优化、实施等方面上的产品架构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丰富公司在标准化、模块化式

设备及解决方案上的产品序列。 本研究项目的建设，将使公司始终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和持久创新能力，为公司产品占据有

利的市场份额、拓展国际市场、提升产品的品牌影响力等方面提供强有利的技术支持。

（四）无锡

ＬＥＤ

照明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该项目由无锡实益达负责实施，项目投资总额为

４

，

５６５．３０

万元。 本项目资金主要用于：

（

１

）营销网络体系建设：以上海总部为中心，在全国设立

１９

个办事处，覆盖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并全面升级上海总部，建

立全方位的营销体系。 本项目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市场、销售和服务支持体系和国外推广体系，实现国内市场基本

覆盖，进一步树立公司品牌，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确保公司产品年销售额不断增长，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保证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提高营销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实施公司国内和国外市场布局及发展战略。

（

２

）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由信息化系统将全国性营销网络体系有机地联系起来，并接入公司已有的信息化系统体系。

实现整个物流系统的信息化，使营销管理与决策更加快捷、系统、高效，更能快速的反应一线市场的信息，达到生产、研发、

销售、管理信息共享，准确高效进行决策。

（

３

）区域性物流集散中心建设：将建设

３

个区域性物流集散中心，分别设在北京、重庆、广东，同时公司营销网络体系的

信息系统建设要配合物流中心的信息化进程，建立现代化的物流调度、库存管理信息系统。

（

４

）市场拓展项目建设：将用于展厅投资、形象设计、广告投放等。

（五）深圳手机控制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

１

）项目概况

该项目由实益达负责实施，项目投资总额为

４

，

６３４．６０

万元，主要用于手机控制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拟购置国内外先进生产设备， 新增手机控制板产品

６０００ｋｐｃｓ／

年的生产能力， 可以有效满足公司对下游手机组装

厂、国内外手机终端运营商提供多样化加工产品，最终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手机控制板产品方案。

（

２

）项目发展前景

手机作为一种日常的通讯工具， 已经深深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全球的手机用户总量已达

５９

亿，全球移动通信渗透率已达

８７％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渗透率也高达

７９％

。 手机用户数

量的不断增长以及手机更新换代速度的逐步加快，带动全球手机需求量和出货量的不断增长。而手机控制板作为手机的关

键部件，其需求量也随着手机出货量的增长而不断增长。 根据

Ｇａｒｔｎｅｒ

预计，全球手机出货量将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３．８

亿部增长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１．５

亿部，而手机控制板的出货量也将随之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６．５６

亿个增长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５．８

亿个。

手机作为消费电子的主力军一直在中国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

高，消费者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渐上升，其对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支出比例越来越大，从而为行业的发展带来了

巨大的市场需求。 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我国手机普及率达到

６４．４％

，比上年提高

８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我国手机产量达到

９．９８

亿部，增幅达到

６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我国手机产量达到

１０．４

亿部，同比增幅达到

２０．７％

。 随

着大陆手机市场的逐渐成熟，国外一线手机厂商产能向国内转移，而国内二线品牌的手机厂商也向一线发展。 国内手机控

制板供应商的市场份额还将进一步扩大，本项目的市场前景良好。

（

３

）项目投资效益情况

经济分析预测表明：本项目实施后，新增利润总额

１

，

３２８．８０

万元，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２４．４３％

，投资回收期

（含建设期，税后）为

４．８６

年。

三、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制度

发行人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一）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并签署的 《认购邀请

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及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

二、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期限：保荐机构推荐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推荐期间；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

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持续督导期间。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

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

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

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

３

，

７００．００

万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

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刊登《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的下一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在上市首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所有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保荐书》、《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尽职调查报告》。

（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之法律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 （一）》、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二）》和《北京德恒律

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文件查阅地点

（一）发 行 人：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工业园

电 话：

０７５５－ ２９６７２８７８

传 真：

０７５５－ ２９６７２８７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２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 ８２８２５４２４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二O一三年八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８

，

５９９

，

５０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７７％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总额为

１０

，

１２５

万股。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６０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３７５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股票简称：

北京利尔。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资

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并发布

２０１１－０２９

号

２０１０

年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为

股权除权除息日，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２７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利尔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并发布

２０１１－０５３

号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度股权分派实施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为股权除权除息日，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５４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利尔高温材

料股份有限向李胜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７８２

号）核准，公司向李胜男发行

３８

，

１８１

，

３０７

股股份、向王生发行

９

，

７６１

，

８８２

股股份、向李雅君发行

１１

，

３３６

，

５２８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本

次发行新增

５９

，

２７９

，

７１７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上市，公司股本变更为

５９

，

９２７．９７１７

万元。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自然人股东赵继增、张广智、牛俊高、李苗春、郝不景、赵世杰、汪

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戴蓝共

１４

人。

１

、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所持股份做

出的承诺如下：

（

１

）自然人赵继增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每年可

转让其持有该部分股份的

９％

；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５％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

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２

）自然人股东张广智、李苗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

个月后，每年可转让其持有该部分股份的

９％

；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

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３

）自然人股东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

敏、戴蓝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每年可转让其持有该

部分股份的

６％

；在北京利尔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

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从事与北京利尔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在离职后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２

、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进行违

规担保的情形。

二、股东追加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收到赵继增、张广智、李苗春、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汪正峰、张建超、寇

志奇、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何会敏、戴蓝等

１４

位股东的追加承诺。 承诺内容为：作为北京利尔发起

人股东，为支持公司发展战略，自愿承诺：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北京利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

毕之日，不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北京利尔股票。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发布了《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

股份上市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上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实施完毕，本次追加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在承诺期间，追加承诺的

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诺。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收到赵继增、张广智、李苗春、牛俊高、赵世杰、郝不景、张建超、谭兴无、李

洪波、丰文祥、寇志奇、何会敏、戴蓝等

１３

名股东的追加承诺。 承诺内容为：作为北京利尔发起人股东，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为支持赵伟先生（公司董事，系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赵继增之子，赵继增先生的一致行动人）的增持行为，自愿承诺：自赵

伟先生初次增持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北京利尔股票。

公司董事赵伟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首次增持公司股份，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追加承诺已经履行

完毕。 在承诺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追加承诺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２８

，

５９９

，

５０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７７％

。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量为

１４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

名称

上市前所持股

份数量

（

１

）

解除限售

股份占上

市前所持

股份比例

（

２

）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

股

）

＝

（

１

）

＊

（

２

）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

股

）

备注

１

赵继增

１８６

，

０４１

，

９３６ ９％ １６

，

７４３

，

７７４ １８６

，

０４１

，

９３６

董事长

２

牛俊高

３６

，

１４１

，

９０４ ６％ ２

，

１６８

，

５１４ ３３

，

９７３

，

３９０

董事

、

副总裁

３

赵世杰

１２

，

０８６

，

８００ ６％ ７２５

，

２０８ １１

，

３６１

，

５９２

董事

、

副总裁

４

郝不景

１２

，

４４２

，

２９６ ６％ ７４６

，

５３８ １１

，

６９５

，

７５８

董事

、

总裁

５

张广智

３６

，

６１５

，

９００ ９％ ３

，

２９５

，

４３１ ３３

，

３２０

，

４６９

董事

６

李苗春

２７

，

９６５

，

５４０ ９％ ２

，

５１６

，

８９９ ２５

，

４４８

，

６４１

监事会主席

７

寇志奇

４

，

１４７

，

４３２ ６％ ２４８

，

８４６ ３

，

８９８

，

５８６

监事

８

张建超

６

，

９９１

，

３８８ ６％ ４１９

，

４８３ ６

，

５７１

，

９０５

董秘

、

副总裁

９

汪正峰

９

，

４７９

，

８４４ ６％ ５６８

，

７９１ ８

，

９１１

，

０５３

副总裁

１０

何会敏

３

，

３１７

，

９４４ ６％ １９９

，

０７７ ３

，

１１８

，

８６７

１１

谭兴无

６

，

２８０

，

３９６ ６％ ３７６

，

８２４ ５

，

９０３

，

５７２

１２

丰文祥

４

，

８５８

，

４２０ ６％ ２９１

，

５０５ ４

，

５６６

，

９１５

１３

李洪波

４

，

８５８

，

４２０ ６％ ２９１

，

５０５ ４

，

５６６

，

９１５

１４

戴 蓝

１１８

，

５００ ６％ ７

，

１１０ １１１

，

３９０

合计

３５１

，

３４６

，

７２０ ２８

，

５９９

，

５０５ ３３９

，

４９０

，

９８９

占总

股本

比例

５８．６３％ ４．７７％ ５６．６５％

注

１

：以上股东名称均与招股说明书中一致。

注

２

： 部分股东按上市时承诺计算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与按解除限售股份比例计算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有较小的差异，主要原因为当时承诺时将不足一股的部分舍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施了两次

公积金转增股份，致使部分股东出现了

１－２

股的差异。

注

３

：股东张广智、牛俊高、李苗春、郝不景、赵世杰、汪正峰、张建超、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寇志

奇、何会敏、戴蓝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首次解除限售共

１１

，

８５５

，

７３１

股。 本次为第二次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

售

１１

，

８５５

，

７３１

股。

注

４

：股东赵继增本次为首次解除限售，解除限售

１６

，

７４３

，

７７４

股。

注

５

：根据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何会敏、戴蓝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作承诺，为

了简化以上五人本年度及以后年度的股份锁定及解锁手续，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其所持本

公司股份纳入高管股份进行管理，该申请已获得批准。 鉴于谭兴无、李洪波、丰文祥、何会敏、戴蓝不是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除遵守“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２５％

”的规定外，无须遵守相

关法规、规则及指引等相关规定中对高管买卖所持本公司股份的限制性规定（如买卖股份事前报备、禁

止交易窗口期等）。

四、备查文件

１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９

证券简称：

＊ＳＴ

祥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号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２

）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

００２５８

号、第

００２７７

号、第

００２７８

号、第

００２７９

号、第

００２８０

号、第

００２８１

号，就本公司与中国建设

银行有限公司武汉江岸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江岸支行）贷款合同纠纷一案达成以下调解

方案：

１

、本公司确认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欠建行江岸支行债务本金合计

１９９６３５２６４．１０

元，利息

１２８７９０７１．３５

元；

２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已偿还建行江岸支行本金

７０００

万元及相关利息

５６０

万

元；

３

、本公司承诺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建行江岸支行债务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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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３

）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

０００６７

号，就本公司与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新城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化工

新城支行）贷款合同纠纷一案达成以下调解方案：

１

、本公司确认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公司欠农商行化工新城支行债务本金合计（人民

币）

４５００

万元，利息合计

３１５３４９４．５５

元；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已偿还建行江岸支行本金

５００

万元；

３

、本公司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偿还农商行化工新城支行债务本金及利息。

特此公告。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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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股票因控股股东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化集团”）筹划重大事项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起停牌。期间葛化集团与重大事项相关方一直进行沟通和磋商，葛化集

团除还需与重大事项相关方继续协商外，还需与有关管理部门协商并得到认可，存在不

确定性。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起继续停牌，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告有关事项进展情况并复牌。

特此公告！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网上直销单笔申购最低金额

及定期定额申购最低金额的公告

为方便网上直销客户，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根据相关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的规定，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 对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网上直销单笔申购最低金额和定期定额

申购最低金额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１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３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级

５１９５０５

，

Ｂ

级

５１９５０６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５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０７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３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１５

）、海

富通中国海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０１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５１９０２４

，

Ｃ

类

５１９０２３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５

）、海富通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

金代码：

１６２３０７

，场内简称：海富

１００

）、海富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５１９０２６

）、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７

）、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３０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０２

）、海富通上

证非周期行业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３２

）、海富通国策导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３３

）、海富通中证

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３４

）、海富通现金管理货币

市场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Ａ

类

５１９５２８

，

Ｂ

类

５１９５２９

）。

二、调整方案

１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上述基金（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及海富

通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除外）的网上直销单笔申购最低金额调整为

１００

元。

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起，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网上直销单笔

申购最低金额和定期定额申购最低金额、海富通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的网

上直销单笔申购最低金额，均调整为

１

元。

３

、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进行交易的交易限额不变。

４

、本次调整方案所涉及的招募说明书相关内容，将在更新招募说明书时

一并予以调整。

三、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

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

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２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３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